北塔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2026—2028年）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我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建立安全、规范、稳定、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和总量管控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作方案》（湘应急联发〔2025〕14号）、《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的通告》（邵市政发〔2024〕7号）和市局对我区烟花爆竹布局设置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规划原则
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只减不增”的原则，综合考虑我区总面积84.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12.3万人、市场需求等因素和发展趋势，确定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布点规划。

二、设置条件

零售经营单位应当符合下列安全生产要求：

（一）属地设置数不超过邵阳市北塔区零售经营属地最大布点规划数（详见附件）；

（二）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并考核合格；

（三）经营场所布点应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

（四）北塔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

邵西大道－邵西大道（规划中）—杨樟路—320国道—大应路—虎形山西路—西湖北路（与新邵交界处）—虎形山东路—资江的闭合区域。

（五）禁炮闭合区域内不能新增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六）根据《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和总量管控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作方案》（湘应急联发〔2025〕14号）文件要求，严禁在本区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燃放区域内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该文件发布前已经布设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期后不再新颁。
三、规划实施

（一）发布通知。发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申请的通知，明确申请时间、申请条件、申请资料及受理地点；

（二）申请受理。经属地审查，符合规划布点要求的申请人，按照申请时间提交申请资料，工作人员对资料进行初步审查。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申请材料有缺项的，当场告知出具补证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材料；对不符合要求的，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理由；

（三）现场审核。对零售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核查依据《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核查结束后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四）作出决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五）颁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有效期限为1年。
四、保障措施

（一）严格审批。严格按照规划开展各项工作，不符合布点规划要求的，不予受理。确保布点规划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实行行政许可网上公示制度。审批结束后，符合要求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的行政许可信息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加强监管。涉及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燃放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切实加强监管。涉及违法的，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关证照。

附件：邵阳市北塔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属地最大布点规划数

附件
邵阳市北塔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属地
最大布点规划数

按照邵阳市应急管理局对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发放的要求，结合布点规划的原则，对我区不涉及禁放的镇、街道确定如下最大布点规划数，属地实际设立不超过最大布点规划数：

	序号
	辖区镇（街道）
	合计家数

	1
	茶元头街道
	35家

	2
	陈家桥镇
	


